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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电力大学“党委出题、党派揭榜”
建言献策工作机制实施办法

为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要求，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、无党派人士的智力优势，搭建规范化、常态化建言献策平台，引导党外人士围绕学校中心工作精准履职、主动作为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实施办法。
一、工作目标
（一）服务学校中心大局，凝聚党外合力
紧扣学校学科建设、人才培养、科学研究、国际交流等核心任务，引导党外人士聚焦学校发展重点，主动建言献策、贡献智慧力量，推动党外人士履职与学校中心工作同向发力。
（二）规范工作运行机制，提升工作质效
打破建言献策碎片化、零散化格局，明确“出题、揭榜、答题、转化”各环节责任主体和工作流程，推动建言献策工作常态化部署、规范化实施、制度化落实。
（三）提高建言献策质量，推动成果转化
引导党外人士立足专业优势，深入开展调查研究，提升建言献策针对性、科学性和可操作性。健全调研成果转化机制，确保调研成果落地见效。
二、“出题”机制
（一）题目来源
1.党委、行政重点部署类（与党委办公室、校长办公室协商提供）
在学校党委常委会、校长办公会研讨涉及的重点工作、重大决策中筛选需广泛征求意见、深入调研论证的议题。
2.学校发展规划类（与发展规划处协商提供）
发展规划处聚焦学校事业发展中的难点赌点、改革创新中的重点方向等，提出需要党外人士开展专项调研、提供决策参考的题目。
3.其他
统战部与上海市、区等地方部门沟通，结合学校特色和优势，收集相关调研需求及决策咨询议题。
（二）题目确定与发布
党委统战部对收集到的各类题目进行分类汇总，报学校主要领导审核后，形成年度《重点调研课题榜单》，并通过统战部网站、学校党派团体基层组织负责人会议等渠道正式发布。
三、“揭榜”机制
各民主党派成员、无党派人士结合自身专业特长和研究方向，自愿申报相关课题。鼓励各民主党派基层组织、无党派人士围绕相关课题，组建跨党派、跨学科、跨领域的调研团队揭榜。团队需确定1名负责人，明确团队成员分工，向党委统战部申报课题。
四、“答题”机制
（一）开题与自主推进
[bookmark: _GoBack]揭榜个人或团队在揭榜后1个月内，完成开题报告，明确调研方法、调研步骤、重点难点和预期成果。揭榜个人或团队自主推进调研工作，党委统战部做好统筹协调和督促指导，确保调研工作有序开展、按时完成。
（二）结题与成果转化
课题完成后，揭榜个人或团队需提交《调研咨询报告》，经组织评审合格后方可结题。统战部根据咨询报告的内容和建议，推送至学校党委及相关职能部门，使调研成果转化为推动学校改革发展的举措。
统战部定期筛选优质调研成果，作为下一年度市区两级人大代表建议、政协提案的重要储备，积极向上级统战部门、人大、政协推送，扩大学校统战工作影响力。
五、时间安排
1.每年4-5月，党委统战部牵头完成各类题目收集和发布工作。 
2.每年12月为结题评审期，完成所有课题的结题验收、成果汇总，同步做好成果转化的衔接工作。
3.次年1-2月，党委统战部完成调研成果的筛选、整理工作，同时形成人大代表建议、政协提案储备库，做好向上级推送工作。
六、保障机制
（一）经费支持
设立调研课题专项经费，用于调研过程中的资料收集、实地调研、报告撰写等相关支出。经费使用按照学校财务管理制度执行。
（二）政策倾斜
在党外人士政治安排（如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推荐）、各类评优评先及培养选拔等各项工作中，将建言献策作为重要参考依据，激励党外人士主动履职、担当作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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